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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
乙方：北京远佳成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
为维护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并结合本检测的具体情况，特签订如下合同。
一、乙方对甲方委托的以下项目进行检测
1、项目名称：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新厂建设项目
2、项目地址： 昌平区流村镇
二、检测项目
电气防火检测、消防设施检测
1、电气防火检测：□变配电装置□低压配电线路□接地和等电位联结□特殊场所□照明装置和一般低压用电设备；
2、消防设施检测: □消防供配电设施□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水喷雾灭火系统□细水雾灭火系统□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干粉灭火系统□防烟排烟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消防应急广播系统□消防专用电话系统□防火分隔设施□消防电梯□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灭火器□其他系统：
三、检测依据
1、电气防火检测：
□ DB11/065-2010    《电气防火检测技术规程 》
□BJXF.TB002-2015   《建筑电气防火检测评定规则》
2、消防设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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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166-2007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 GB 50219-2014   《水喷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
□ GB 50261-2017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 GB 50263-2007   《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 GB 50281-2006   《泡沫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 GB 50347-2004   《干粉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 GB 50444-2008   《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
□ GB 50498-2009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 GB 50877-2014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
□ GB 50898-2013  《细水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
□ GB 50974-201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 GA 1157-2014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设备配备》
□ GA 836-2016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规则》
□ GB50498-2009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四、工作内容及要求
1、乙方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新厂建设项目进行竣工前检测以及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厂区固定消防设施技术即时检测，并分别出具该项目消防、电气检测报告。
2、消防设施检测范围为建筑内的给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联动设备。
3、本次电气检测范围为建筑内的配电设备、照明灯具、开关插座和明敷线路等配电设施。
4、乙方以国家现行的消防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为依据进行检测。
5、针对测试的不合格内容，整改后需复检，不再收取复检费用，并提供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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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测期间，甲方必须派专人进行现场监管，并有权在现场查看、了解、检查作业情况，对此乙方必须予以配合。
2、负责提供本检测的消防设施及电气检测、调试人员进行配合，配合人员应能熟悉操作消防设备和供用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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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在检测前应向甲方提交检测报价单，经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并签订合同后，乙方方可进行检测。
2、本合同签订前，乙方应向甲方出示《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司印章。
3、乙方不得擅自拆、改管线，或实施其他影响建筑结构、危害使用安全，或超过原设计标准的行为。
4、乙方应当遵守安全操作规程，负责现场的消防安全及保卫工作，如造成甲方财产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
5、乙方安排专业的电气消防安全检测人员进行检测。
6、乙方进行检测期间，必须设置安全防护标志，加强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并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严格按照国家现行的消防、电气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进行操作，同时应妥善保管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如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任何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和经济损失的赔偿。
7、乙方作业完成后，须及时清理作业现场，恢复现场至工作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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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检测费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陆万元整 （小写：￥60000）。
八、检测工期
乙方于年月日开始进场进行检测，年月日前完成所有检测工作。
九、付款方式
乙方完成现场检测工作并出具检测合格报告，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报告后三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检测报酬即人民币：
小写：￥60000（ 大写：陆万元整），乙方收到上述款项后，为甲方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十、违约责任
1、乙方逾期出具检测合格报告，非因甲方责任造成的，每逾期一天，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0.05％作为违约金。
2、甲方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天，向乙方支付应付未付金额的0.05％作为违约金。
3、合同期内双方中如任何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的，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作为违约金，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为此遭受的损失的，则违约方应就违约金与守约方遭受损失之间的差额承担赔偿责任。
十、其它
1、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管辖。
2、本合同及所有附件的修改，必须经甲乙双方签署书面协议方能生效。
3、本合同涉及的各具体事项及其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经协商一致后订立补充协议，该等文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4、除非特别说明，本合同中所指“本合同”应包括本合同的附件及补充协议；本合同中所指“书面形式”应包括有效邮寄、电子邮件等形式。
5、由本合同引起的或与解释、执行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任一方均有权将该等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应依据该仲裁委员会当时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仲裁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除非仲裁裁决另有裁定。
6、本合同一式 陆 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叁份，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7、甲乙双方均按照本条列明的通讯方法进行联系并送达文件，若通过本合同列明方式发送的往来的合同、函件等均视为有效书面形式。若联系方式发生变化，则应及时以书面方式通知对方，否则由变更方承担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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